	108年台灣內科專科醫師甄審初審口試  病例列舉表
	

	准考證號碼：
	注意事項：
1.本表係口試時使用，應試時請務必攜帶。
2.本表請列舉心臟、消化、胸腔、腎臟科及其他任選兩科細分科（血液腫瘤、風濕免疫、內分泌新陳代謝、感染科）共六科病例及病例摘要(如範例)。
3. 病例與檢驗數據應相符合。

4.本表列舉的病例如有圖片，請以「題號」(CASE1、CASE2……)為檔案名稱，做成Windows 2010(含)以下版本的PowerPoint 格式，以可與Win 7  相容的隨身碟檔案攜帶。

5.圖片務必清晰，須將內容實物上自動判讀的資料遮住，不能列出答案(例如：心電圖的自動判讀結果)，不合上述規定將扣口試分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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